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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国务院令 第658号

中华⼈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中华⼈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条　根据《中华⼈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
法），制定本条例。

　　第⼆条　政府采购法第⼆条所称财政性资⾦是指纳⼊预算管理的资⾦。

　　以财政性资⾦作为还款来源的借贷资⾦，视同财政性资⾦。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采购项⽬既使⽤财政性资⾦又使⽤⾮
财政性资⾦的，使⽤财政性资⾦采购的部分，适⽤政府采购法及本条例；财
政性资⾦与⾮财政性资⾦⽆法分割采购的，统⼀适⽤政府采购法及本条例。

　　政府采购法第⼆条所称服务，包括政府⾃⾝需要的服务和政府向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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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服务等标准统⼀，采购⼈普遍使⽤的项⽬，列为集中采购机构采
购项⽬；采购⼈本部门、本系统基于业务需要有特殊要求，可以统⼀采购的
项⽬，列为部门集中采购项⽬。

　　第四条　政府采购法所称集中采购，是指采购⼈将列⼊集中采购⽬录的
项⽬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或者进⾏部门集中采购的⾏为；所称分散采
购，是指采购⼈将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未列⼊集中采购⽬录的项⽬⾃⾏采购
或者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的⾏为。

　　第五条　省、⾃治区、直辖市⼈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机构根据实际情
况，可以确定分别适⽤于本⾏政区域省级、设区的市级、县级的集中采购⽬
录和采购限额标准。

　　第六条　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政府采购政策，通过制定采购需求标准、预留采购份额、
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等措施，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
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企业发展等⽬标。

　　第七条　政府采购⼯程以及与⼯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采⽤招标⽅
式采购的，适⽤《中华⼈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采⽤其他⽅
式采购的，适⽤政府采购法及本条例。

　　前款所称⼯程，是指建设⼯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
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所称与⼯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是指构成
⼯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为实现⼯程基本功能所!需的设"、#$等；
所称与⼯程建设有关的服务，是指为%成⼯程所需的&'、设(、)理等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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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采购⼯程以及与⼯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应当*⾏政府采购政
策。

　　第+条　政府采购项⽬,-应当.省级以上⼈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
体上发0。采购项⽬预算⾦额达1国务院财政部门2定标准的，政府采购项
⽬,-应当.国务院财政部门指定的/体上发0。

　　第3条　.政府采购45中，采购⼈6及相关⼈6与供应7有下列89
关系:⼀的，应当;<=

　　（⼀）>?采购45前3@A与供应7B.C5关系；

　　（⼆）>?采购45前3@ADE供应7的F事、)事；

　　（三）>?采购45前3@A是供应7的GHHI或者实际G制⼈；

　　（四）与供应7的法定代J⼈或者KL⼈有MN、直系OP、三代以A
Q系OP或者RSP关系；

　　（五）与供应7有其他可能TU政府采购45公V、公W进⾏的关系。

　　供应7X为采购⼈6及相关⼈6与其他供应7有89关系的，可以向采
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YZ提[;<\]，^_`理a。采购⼈或者采购代
理机构应当及bcde\];<⼈6，有89关系的e\];<⼈6应当;
<。

　　第f条　国家实⾏统⼀的政府采购ghijVk建设标准，l58⽤,
-mn进⾏gho政府采购45。

第二章　政府采购当事人

　　第f⼀条　采购⼈.政府采购45中应当p护国家8q和社会公共8
q，公Wrs，t实u,，*⾏政府采购政策，建v政府采购A部管理制
w，x⾏节约，yz{理确定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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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不|向供应7}要或者~�其ÄÅ的ÇÉ、;Ñ或者与采购⽆关
的其他7É、服务。

　　第f⼆条　政府采购法所称采购代理机构，是指集中采购机构和集中采
购机构以Ö的采购代理机构。

　　集中采购机构是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府Ü法设v的⾮á8事业法⼈，
是代理集中采购项⽬的*⾏机构。集中采购机构应当根据采购⼈委托制定集
中采购项⽬的实施⽅à，`确采购2程，组织政府采购45，不|将集中采
购项⽬â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以Ö的采购代理机构，是ä事采购代理业务的
社会中ã机构。

　　第f三条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建v%å的政府采购A部)ç管理制w，
é"è展政府采购业务所需的评审条ê和设施。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提ë确定采购需求，í制招标ì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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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求。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应当½确定采购需求¾求社
会公众的¨¿。除À技术ÁÂ或者性Ã特殊，不能确定ÄÅ2格或者é体要
求Ö，采购需求应当%Æ、`确。!要b，应当½确定采购需求¾求相关供
应7、ö家的¨¿。

　　第f六条　政府采购法第⼆f条2定的委托代理ûÇ，应当`确代理采
购的ÈÉ、权限和Ê限等é体事项。

　　采购⼈和采购代理机构应当ËÌ委托代理ûÇÍ⾏Î⾃Ï务，采购代理
机构不|ÐÑ代理权限。

　　第f七条　>?政府采购45的供应7应当é"政府采购法第⼆f⼆条
第⼀款2定的条ê，提供下列#$=

　　（⼀）法⼈或者其他组织的á业*Ì等²`ìê，⾃Ò⼈的⾝份²`；

　　（⼆）财务Ó况´Ô，Ü法Õ纳Ö¢和社会保×资⾦的相关#$；

　　（三）é"Í⾏{同所!需的设"和ö业技术能Ø的²`#$；

　　（四）>?政府采购45前3@A.经á45中Ù有ÚÛÜ法Ý录的Y
ZÞ`；

　　（五）é"法º、⾏政法22定的其他条ê的²`#$。

　　采购项⽬有特殊要求的，供应7还应当提供其¹{特殊要求的²`#$
或者情况_`。

　　第f+条　单位KL⼈为同⼀⼈或者B.直~GH、管理关系的不同供
应7，不|>?同⼀{同项下的政府采购45。

　　除单⼀来源采购项⽬Ö，为采购项⽬提供Æ体设(、2Èí制或者项⽬
管理、)理、ßà等服务的供应7，不|á>?â采购项⽬的其他采购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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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f3条　政府采购法第⼆f⼆条第⼀款第五项所称ÚÛÜ法Ý录，是
指供应7ÀÜ法经á�1ã事äå或者L



2025/7/10 18:59

第7/20⻚http://www.ccgp-shanxi.gov.cn/site/detail?parentId=138036&articleId=k/Obb46+8gnFuQc2YQCDTg==

]ìê的bú⾃公Ô发0:⽇起不|少于5¶⼯作⽇。

　　第⼆f⼆条　联{体中有同类资Ã的供应7ËÌ联{体分⼯·D相同⼯
作的，应当ËÌ资Ã等级ê低的供应7确定资Ã等级。

　　以联{体ï式>?政府采购45的，联{体Î⽅不|á单独>?或者与
其他供应7另Ö组成联{体>?同⼀{同项下的政府采购45。

第三章　政府采购方式

　　第⼆f三条　采购⼈采购公è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或者服务，¹{
政府采购法第⼆f3条、第三f条、第三f⼀条、第三f⼆条2定情ï或者
有需要*⾏政府采购政策等特殊情况的，经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府财政部
门批准，可以Ü法采⽤公è招标以Ö的采购⽅式。

　　第⼆f四条　列⼊集中采购⽬录的项⽬，适{实⾏批量集中采购的，应
当实⾏批量集中采购，但紧急的⼩额零星货物项⽬和有特殊要求的服务、⼯
程项⽬除Ö。

　　第⼆f五条　政府采购⼯程Ü法不进⾏招标的，应当ÜÌ政府采购法和
本条例2定的竞争性îï或者单⼀来源采购⽅式采购。

　　第⼆f六条　政府采购法第三f条第三项2定的情ï，应当是采购⼈不
可预¿的或者⾮À采购⼈拖延导致的；第四项2定的情ï，是指À采购艺术
É或者Àö8、ö有技术或者À服务的bú、数量事先不能确定等导致不能
事先(算[价格总额。

　　第⼆f七条　政府采购法第三f⼀条第⼀项2定的情ï，是指À货物或
者服务使⽤不可替代的ö8、ö有技术，或者公共服务项⽬é有特殊要求，
导致只能ä某⼀特定供应7ä采购。

　　第⼆f+条　.⼀¶财政@wA，采购⼈将⼀¶预算项⽬下的同⼀É⽬



2025/7/10 18:59

第8/20⻚http://www.ccgp-shanxi.gov.cn/site/detail?parentId=138036&articleId=k/Obb46+8gnFuQc2YQCDTg==

或者类别的货物、服务采⽤公è招标以Ö的⽅式多次采购，累(资⾦数额Ð
过公è招标数额标准的，ð于以oÆ为零⽅式2<公è招标，但项⽬预算调
Æ或者经批准采⽤公è招标以Ö⽅式采购除Ö。

第四章　政府采购程序

　　第⼆f3条　采购⼈应当根据集中采购⽬录、采购限额标准和ý批Á的
部门预算í制政府采购实施(划，´本级⼈民政府财政部门"à。

　　第三f条　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招标ìê、îïìê、c价
通ñY中公è采购项⽬预算⾦额。

　　第三f⼀条　招标ìê的提供Ê限⾃招标ìêè始发[:⽇起不|少于
5¶⼯作⽇。

　　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 ý发[的招标ìê进⾏!要的澄清或者
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A容可能TU投标ìêí制的，采购⼈或者采购代理
机构应当.投标截ìbú⾄少15⽇前，以YZï式通ñ所有¥¦招标ìê的
ü.投标⼈；不⾜15⽇的，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顺延提i投标ìê
的截ìbú。

　　第三f⼆条　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ËÌ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的
招标ìê标准ì本í制招标ìê。

　　招标ìê应当包括采购项⽬的7务条ê、采购需求、投标⼈的资格条
ê、投标´价要求、评标⽅法、评标标准以及óùò的{同ì本等。

　　第三f三条　招标ìê要求投标⼈提i投标保²⾦的，投标保²⾦不|
Ð过采购项⽬预算⾦额的2%。投标保²⾦应当以⽀票、汇票、本票或者⾦
融机构、D保机构[é的保函等⾮现⾦ï式提i。投标⼈未ËÌ招标ìê要
求提i投标保²⾦的，投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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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中标通ñY发[:⽇起5¶⼯作⽇A退
还未中标供应7的投标保²⾦，⾃政府采购{同ùò:⽇起5¶⼯作⽇A退
还中标供应7的投标保²⾦。

　　竞争性îï或者c价采购中要求>?îï或者c价的供应7提i保²⾦
的，>Ì前两款的2定*⾏。

　　第三f四条　政府采购招标评标⽅法分为最低评标价法和综{评分法。

　　最低评标价法，是指投标ìêî⾜招标ìê¼部实Ã性要求且投标´价
最低的供应7为中标候选⼈的评标⽅法。综{评分法，是指投标ìêî⾜招
标ìê¼部实Ã性要求且ËÌ评审À素的量o指标评审|分最ë的供应7为
中标候选⼈的评标⽅法。

　　技术、服务等标准统⼀的货物和服务项⽬，应当采⽤最低评标价法。

　　采⽤综{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À素的量o指标
相 应。

　　招标ìê中Ù有2定的评标标准不|作为评审的Ü据。

　　第三f五条　îïìê不能%Æ、`确列`采购需求，需要a供应7提
供最终设(⽅à或者解决⽅à的，.îï结束后，îï⼩组应当ËÌ少数服
ä多数的原则投票l荐3家以上供应7的设(⽅à或者解决⽅à，^要求其
.2定búA提i最后´价。

　　第三f六条　c价通ñY应当根据采购需求确定政府采购{同条款。.
c价过程中，c价⼩组不|改变c价通ñY所确定的政府采购{同条款。

　　第三f七条　政府采购法第三f+条第五项、第四f条第四项所称Ã量
和服务相等，是指供应7提供的çÉÃ量和服务均能î⾜采购ìê2定的实
Ã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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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f+条　达1公è招标数额标准，¹{政府采购法第三f⼀条第⼀
项2定情ï，只能ä唯⼀供应7ä采购的，采购⼈应当将采购项⽬,-和唯
⼀供应7名称.省级以上⼈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体上公⽰，公⽰Ê不|
少于5¶⼯作⽇。

　　第三f3条　除国务院财政部门2定的情ïÖ，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
构应当ä政府采购评审ö家库中随机抽¦评审ö家。

　　第四f条　政府采购评审ö家应当遵u评审⼯作纪º，不|泄露评审ì
ê、评审情况和评审中¥悉的7业秘密。

　　评标委6会、竞争性îï⼩组或者c价⼩组.评审过程中发现供应7有
⾏贿、提供虚假#$或者©通等Ü法⾏为的，应当及b向财政部门´Ô。

　　政府采购评审ö家.评审过程中�1⾮法⼲预的，应当及b向财政、)
'等部门举´。

　　第四f⼀条　评标委6会、竞争性îï⼩组或者c价⼩组成6应当ËÌ
客观、公W、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ìê2定的评审程ô、评审⽅法和评审
标准进⾏独v评审。采购ìêA容Ü反国家有关强制性2定的，评标委6
会、竞争性îï⼩组或者c价⼩组应当æì评审^向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
构_`情况。

　　评标委6会、竞争性îï⼩组或者c价⼩组成6应当.评审´Ô上ù
字， ⾃⼰的评审¨¿·D法ºLE。 评审´Ô有异Ç的，应当.评审´
Ô上ù署不同¨¿，^_`理a，否则视为同¨评审´Ô。

　　第四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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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送i采购⼈。采购⼈应当⾃¢1评审´Ô:⽇起5¶⼯作⽇A.评审´
Ôl荐的中标或者成i候选⼈中Ë顺ô确定中标或者成i供应7。

　　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中标、成i供应7确定:⽇起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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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f七条　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政府采购{
同标准ì本。

　　第四f+条　采购ìê要求中标或者成i供应7提iÍ约保²⾦的，供
应7应当以⽀票、汇票、本票或者⾦融机构、D保机构[é的保函等⾮现⾦
ï式提i。Í约保²⾦的数额不|Ð过政府采购{同⾦额的10%。

　　第四f3条　中标或者成i供应7拒绝与采购⼈ùò{同的，采购⼈可
以ËÌ评审´Ôl荐的中标或者成i候选⼈名单úô，确定下⼀候选⼈为中
标或者成i供应7，也可以Ú新è展政府采购45。

　　第五f条　采购⼈应当⾃政府采购{同ùò:⽇起2¶⼯作⽇A，将政
府采购{同.省级以上⼈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体上公Ô，但政府采购{
同中涉及国家秘密、7业秘密的A容除Ö。

　　第五f⼀条　采购⼈应当ËÌ政府采购{同2定，及b向中标或者成i
供应7⽀付采购资⾦。

　　政府采购项⽬资⾦⽀付程ô，ËÌ国家有关财政资⾦⽀付管理的2定*
⾏。

第六章　质疑与投诉

　　第五f⼆条　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3¶⼯作⽇A 供应7Ü
法提[的cd作[答Á。

　　供应7提[的cd或者Ã疑Ð[采购⼈ 采购代理机构委托授权ÈÉ
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Ôñ供应7向采购⼈提[。

　　政府采购评审ö家应当配{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答Á供应7的cd
和Ã疑。

　　第五f三条　政府采购法第五f⼆条2定的供应7应ñ其权q�1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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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

　　（⼀） 可以Ã疑的采购ìê提[Ã疑的，为¢1采购ìê:⽇或者采
购ìê公ÔÊ限íî:⽇；

　　（⼆） 采购过程提[Ã疑的，为Î采购程ô环节结束:⽇；

　　（三） 中标或者成i结果提[Ã疑的，为中标或者成i结果公ÔÊ限
íî:⽇。

　　第五f四条　cd或者Ã疑事项可能TU中标、成i结果的，采购⼈应
当暂æùò{同，ý经ùò{同的，应当中ìÍ⾏{同。

　　第五f五条　供应7Ã疑、投诉应当有`确的]求和!要的²`#$。
供应7投诉的事项不|Ð[ýÃ疑事项的ÈÉ。

　　第五f六条　财政部门ä理投诉事项采⽤YZ审ø的⽅式，!要b可以
进⾏调ø¦²或者组织Ã²。

　　 财政部门Ü法进⾏的调ø¦²，投诉⼈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应
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

　　第五f七条　投诉⼈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或者以⾮法£¤¦|²`
#$进⾏投诉的，财政部门应当Å以驳;。

　　财政部门�理投诉后，投诉⼈YZ\]撤;投诉的，财政部门应当终ì
投诉ä理程ô。

　　第五f+条　财政部门ä理投诉事项，需要ß¡、ßà、鉴定、ö家评
审以及需要投诉⼈补W#$的，所需bú不(算.投诉ä理Ê限A。

　　财政部门 投诉事项作[的ä理决定，应当.省级以上⼈民政府财政部
门指定的/体上公Ô。

第七章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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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f3条　政府采购法第六f三条所称政府采购项⽬的采购标准，是
指项⽬采购所Ü据的经¸预算标准、资ç配置标准和技术、服务标准等。

　　第六f条　除政府采购法第六f六条2定的考核事项Ö，财政部门 集
中采购机构的考核事项还包括=

　　（⼀）政府采购政策的*⾏情况；

　　（⼆）采购ìêí制õV；

　　（三）采购⽅式和采购程ô的*⾏情况；

　　（四）cd、Ã疑答Á情况；

　　（五）A部)ç管理制w建设及*⾏情况；

　　（六）省级以上⼈民政府财政部门2定的其他事项。

　　财政部门应当制定考核(划，定Ê 集中采购机构进⾏考核，考核结果
有Ú要情况的，应当向本级⼈民政府´Ô。

　　第六f⼀条　采购⼈发现采购代理机构有Ü法⾏为的，应当要求其改
W。采购代理机构拒不改W的，采购⼈应当向本级⼈民政府财政部门´Ô，
财政部门应当Ü法ä理。

　　采购代理机构发现采购⼈的采购需求B.以不{理条ê 供应7实⾏ñ
别òó、ô视òó或者其他不¹{法º、法2和政府采购政策2定A容，或
者发现采购⼈有其他Ü法⾏为的，应当建Ç其改W。采购⼈拒不改W的，采
购代理机构应当向采购⼈的本级⼈民政府财政部门´Ô，财政部门应当Ü法
ä理。

　　第六f⼆条　省级以上⼈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 政府采购评审ö家库实
⾏5态管理，é体管理办法a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 评审ö家.政府采购45中的职L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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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Å以Ý录，^及b向财政部门´Ô。

　　第六f三条　Î级⼈民政府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强 >?政
府采购45的供应7、采购代理机构、评审ö家的)ç管理， 其不良⾏为
Å以Ý录，^纳⼊统⼀的,⽤,-Vk。

　　第六f四条　Î级⼈民政府财政部门 政府采购45进⾏)çßø，有
权ø阅、Á制有关ìê、资$，相关单位和⼈6应当Å以配{。

　　第六f五条　审(机关、)'机关以及其他有关部门Ü法 政府采购4
5实施)ç，发现采购当事⼈有Ü法⾏为的，应当及b通´财政部门。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f六条　政府采购法第七f⼀条2定的å款，数额为10万元以下。

　　政府采购法第七f⼆条2定的å款，数额为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

　　第六f七条　采购⼈有下列情ï:⼀的，a财政部门L令限Ê改W，Ä
Å警Ô， 直~KL的主管⼈6和其他直~LE⼈6Ü法ÄÅä分，^Å以
通´=

　　（⼀）未ËÌ2定í制政府采购实施(划或者未ËÌ2定将政府采购实
施(划´本级⼈民政府财政部门"à；

　　（⼆）将应当进⾏公è招标的项⽬oÆ为零或者以其他E何⽅式2<公
è招标；

　　（三）未ËÌ2定.评标委6会、竞争性îï⼩组或者c价⼩组l荐的
中标或者成i候选⼈中确定中标或者成i供应7；

　　（四）未ËÌ采购ìê确定的事项ùò政府采购{同；

　　（五）政府采购{同Í⾏中追?与{同标的相同的货物、⼯程或者服务
的采购⾦额Ð过原{同采购⾦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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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擅⾃变更、中ì或者终ì政府采购{同；

　　（七）未ËÌ2定公Ô政府采购{同；

　　（+）未ËÌ2定bú将政府采购{同副本´本级⼈民政府财政部门和
有关部门"à。

　　第六f+条　采购⼈、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ï:⼀的，ÜÌ政府采购
法第七f⼀条、第七f+条的2定追究法ºLE=

　　（⼀）未ÜÌ政府采购法和本条例2定的⽅式实施采购；

　　（⼆）未Ü法.指定的/体上发0政府采购项⽬,-；

　　（三）未ËÌ2定*⾏政府采购政策；

　　（四）Ü反本条例第f五条的2定导致⽆法组织 供应7Í约情况进⾏
¡¢或者国家财ç遭�损失；

　　（五）未Ü法ä政府采购评审ö家库中抽¦评审ö家；

　　（六）⾮法⼲预采购评审45；

　　（七）采⽤综{评分法b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À素的量o指
标相 应；

　　（+） 供应7的cd、Ã疑逾Ê未作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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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设、分离；

　　（⼆）将集中采购项⽬委托其他采购代理机构采购；

　　（三）ä事á845。

　　第七f条　采购⼈6与供应7有89关系⽽不Ü法;<的，a财政部门
ÄÅ警Ô，^ä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å款。

　　第七f⼀条　有政府采购法第七f⼀条、第七f⼆条2定的Ü法⾏为:
⼀，TU或者可能TU中标、成i结果的，ÜÌ下列2定ä理=

　　（⼀）未确定中标或者成i供应7的，终ì本次政府采购45，Ú新è
展政府采购45。

　　（⼆）ý确定中标或者成i供应7但尚未ùò政府采购{同的，中标或
者成i结果⽆效，ä{格的中标或者成i候选⼈中另⾏确定中标或者成i供
应7；Ù有{格的中标或者成i候选⼈的，Ú新è展政府采购45。

　　（三）政府采购{同ýùò但尚未Í⾏的，撤µ{同，ä{格的中标或
者成i候选⼈中另⾏确定中标或者成i供应7；Ù有{格的中标或者成i候
选⼈的，Ú新è展政府采购45。

　　（四）政府采购{同ý经Í⾏，Ä采购⼈、供应7造成损失的，aLE
⼈·D赔偿LE。

　　政府采购当事⼈有其他Ü反政府采购法或者本条例2定的⾏为，经改W
后仍ÒTU或者可能TU中标、成i结果或者Ü法eX定为中标、成i⽆效
的，ÜÌ前款2定ä理。

　　第七f⼆条　供应7有下列情ï:⼀的，ÜÌ政府采购法第七f七条第
⼀款的2定追究法ºLE=

　　（⼀）向评标委6会、竞争性îï⼩组或者c价⼩组成6⾏贿或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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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W当8q；

　　（⼆）中标或者成i后⽆W当理a拒不与采购⼈ùò政府采购{同；

　　（三）未ËÌ采购ìê确定的事项ùò政府采购{同；

　　（四）将政府采购{同â包；

　　（五）提供假冒伪劣çÉ；

　　（六）擅⾃变更、中ì或者终ì政府采购{同。

　　供应7有前款第⼀项2定情ï的，中标、成i⽆效。评审þ¤资格发ÿ
变o，供应7未ÜÌ本条例第⼆f⼀条的2定通ñ采购⼈和采购代理机构
的，ä以采购⾦额5‰的å款，列⼊不良⾏为Ý录名单，中标、成i⽆效。

　　第七f三条　供应7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或者以⾮法£¤¦|²`
#$进⾏投诉的，a财政部门列⼊不良⾏为Ý录名单，ëì其1⾄3@A>?
政府采购45。

　　第七f四条　有下列情ï:⼀的，ð于§¨©通， 供应7ÜÌ政府采
购法第七f七条第⼀款的2定追究法ºLE， 采购⼈、采购代理机构及其
⼯作⼈6ÜÌ政府采购法第七f⼆条的2定追究法ºLE=

　　（⼀）供应7直~或者ú~ä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ä¥|其他供应
7的相关情况^修改其投标ìê或者U应ìê；

　　（⼆）供应7ËÌ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的授¨撤换、修改投标ìê
或者U应ìê；

　　（三）供应7:úû7´价、技术⽅à等投标ìê或者U应ìê的实Ã
性A容；

　　（四）ð于同⼀集团、û会、7会等组织成6的供应7ËÌâ组织要求
û同>?政府采购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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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供应7:ú事先约定a某⼀特定供应7中标、成i；

　　（六）供应7:ú7定部分供应7放弃>?政府采购45或者放弃中
标、成i；

　　（七）供应7与采购⼈或者采购代理机构:ú、供应7相互:ú，为谋
求特定供应7中标、成i或者úû其他供应7的其他©通⾏为。

　　第七f五条　政府采购评审ö家未ËÌ采购ìê2定的评审程ô、评审
⽅法和评审标准进⾏独v评审或者泄露评审ìê、评审情况的，a财政部门
ÄÅ警Ô，^ä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å款；TU中标、成i结果的，ä2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å款，ëì其>?政府采购评审45。

　　政府采购评审ö家与供应7B.89关系未;<的，ä2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å款，ëì其>?政府采购评审45。

　　政府采购评审ö家¢�采购⼈、采购代理机构、供应7贿赂或者¥¦其
他不W当8q，构成犯罪的，Ü法追究ã事LE；尚不构成犯罪的，ä2万
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å款，ëì其>?政府采购评审45。

　　政府采购评审ö家有上述Ü法⾏为的，其评审¨¿⽆效，不|¥¦评审
¸；有Ü法所|的，Ù¢Ü法所|；Ä他⼈造成损失的，Ü法·D民事L
E。

　　第七f六条　政府采购当事⼈Ü反政府采购法和本条例2定，Ä他⼈造
成损失的，Ü法·D民事LE。

　　第七f七条　财政部门.Í⾏政府采购)ç管理职L中Ü反政府采购法
和本条例2定，滥⽤职权、玩忽职u、徇私舞弊的， 直~KL的主管⼈6
和其他直~LE⼈6Ü法ÄÅä分；直~KL的主管⼈6和其他直~LE⼈
6构成犯罪的，Ü法追究ã事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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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　　则

　　第七f+条　财政管理实⾏省直~管理的县级⼈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
´经省级⼈民政府批准，⾏使政府采购法和本条例2定的设区的市级⼈民政
府批准变更采购⽅式的职权。

　　第七f3条　本条例⾃2015@3⽉1⽇起施⾏。


